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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基本資料 

1.1 工程項目名稱 
北區再生水使用示範計劃 

1.2 工程項目的目的和性質 
在公布二零零三年施政綱領的新措施時，政府承諾推行全面水質管理計劃，通過教育

和推廣活動，鼓勵市民節約用水和保護水資源；同時推行試驗計劃，詳細研究廢水循

環再用和海水化淡的技術 。二零零五年施政綱領重申推展這項水質管理計劃的需要，
而在北區石湖墟污水處理廠使用再生水的示範計劃 (「計劃」)，便屬探討本港再生水
其他用途的兩個選定試驗計劃之一。   

計劃涉及循環再用經石湖墟污水處理廠三級處理的污水，作為家居沖廁、無限制灌溉

及水飾 (如裝飾河流和噴泉) 用途。經石湖墟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污水，會經試行的高級
示範處理廠，進一步進行預先處理 (微粒過濾)、薄膜過濾 (超微過濾) 及消毒 (加氯) 的
程序。透過鋪設臨時的管道及能應付臨時需要的水車，再生水會被輸送到某些選定的

用者處所，例如學校、老人院及村屋。附圖 1 顯示工程項目的一般設計。環保署會進
行採樣和實驗室測試，以監察再生水的水質及高級示範處理廠的表現，同時亦會收集

用者的意見，以作檢討。當局期望首先透過試驗計劃證明計劃在經濟、環境及技術上

均為可行，而製造再生水過程的系統亦屬可靠，然後才全面推行再生水使用計劃。   

1.3 工程項目倡議人的名稱 
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科 

1.4 工程項目的地點和規模 

1.4.1  試行的高級示範處理廠會設於石湖墟污水處理廠西北面一幅空地。除核心機組外，處
理廠亦包括一個加氯房及相關的泵水設施。由於這是一項試驗計劃，處理廠的污水處

理量極小，每日只能處理約 150 立方米的污水，而處理廠的核心機組亦只佔大約 150
平方米的範圍。 

 
1.4.2   附圖 1 顯示接駁處理廠與選定用者處所臨時管道的設計圖則。臨時管道的直徑會少於

150毫米，而環保署在鋪設相關的管道時，亦會盡量在地面及沿現有的行人路 / 道路鋪
設。管道的總長度約為 2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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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3  下圖顯示高級處理的程序： 
 

經二級處理的污水 
l 
V 

用微粒過濾方式 
預先處理 

 
I 
V 

 
超微過濾 

 
I 
V 
以氯消毒 

 
I 
V 

作沖廁、灌溉及水飾用途的再生水 
 
 
1.4.4  選定的用者名單載列如下，它們的位置亦已載於附圖 1。 
 

 3 個位於上水鄉的住宅 (村屋)  
 鳳溪第一中學 
 鳳溪小學 
 建造業訓練局上水訓練中心 
 鳳溪廖萬石堂中學 
 鳳溪護理安老院 

 
1.4.5  計劃已訂於二零零五年七月中展開及二零零八年十月結束。屆時，所有為這項計劃而

設的裝置，包括試驗廠和相關設施、以及在地面舖設的各段臨時再生水配水管等，將

一一被拆除，以合適的方式棄置或再用。至於在選定的用者處所內接駁管道的方式，

則會回復至原來的安排。 

1.5 涵蓋的指定工程項目數目和類別 
循環再用經石湖墟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污水作沖廁及其他非飲用用途，屬乎按《環境影

響評估條例》附表 2第 I部第 F4項所述的指定工程項目。  

1.6 聯絡人姓名和電話號碼 
環境保護署環境基建規劃組高級環境保護主任楊信成先生 (電話：2872 18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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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規劃大綱及計劃的執行範圍概要 
北區再生水使用示範計劃 (合約編號 CE16/2004) 的顧問工作已於二零零五年六月中展
開。獲委聘的顧問負責設計建議的再生水設施，以及監管整項計劃的建造及營運工

作。  

環保署預計工程的招標及建造工作將分別於二零零五年九月及十二月展開，所有建造

工程則會於二零零七年五月或之前完成。在二零零六年七月裝設試行的高級示範處理

廠後，計劃便會開始營運，而整項計劃亦會於二零零八年十月結束。  

 

3. 周圍環境的主要項目 
本部分旨在簡述現存及計劃中的感應強地方 (可能受本工程影響) 和周圍環境的主要項
目 (可能影響本工程)。 
 

3.1 現存感應強的地方和自然環境中的敏感部分 

我們將距離本工程邊界 500 米範圍內的地方界定為評估範圍 (即高級處理廠的所在
地)。在評估範圍內，我們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的技術備忘錄所定的準則找
出具代表性的感應強地方。感應強的地方及其位置分別載於以下附表 1及附圖 2。 
 

 

附表 1：毗鄰高級示範處理廠的現存感應強地方 (SR) 

SR 
號碼 

 
描述 

 
用途 

 
樓層

SR類別 
(空氣 / 噪音感
應強的地方) 

感應強地方 
與試驗廠的距離

(米) 

SR1 廖氏祖廟(德陽堂) 祭祀 1 空氣及噪音 580 

SR2 虎地坳村 住宅 3 空氣及噪音 480 

SR3 虎地坳村 住宅 3 空氣及噪音 530 

SR4 貨倉 / 貿易地帶 (嘉里貨倉，
上水貿易廣場及劍橋廣場) 

工業 5 空氣 540 

SR5 上水鄉休憩處與籃球場 空地 - 空氣 400 

SR6 圍內村 住宅 3 空氣及噪音 480 

SR7 臨時住宅構築物 住宅 2 空氣及噪音 410 

 
3.1.1 住宅發展 

 
最近的住宅區為虎地坳村、圍內村和一個臨時住宅構築物，分別距離評估範圍的邊界

約 480米、480米和 410米。 
 

3.1.2 廟宇 
 
工程地盤北面約 580米處有一座廟宇，稱為廖氏祖廟 (德陽堂)。 
 

3.1.3 康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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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地盤東北面約 400米處有一個休憩空地，稱為上水鄉休憩處與籃球場。 
 

3.1.4 工業建築物 
 
工程地盤東北面約 540米處有一貨倉 / 貿易地帶。 
 
 

3.2 可能受擬議工程項目影響的計劃中感應強地方及自然環境中的敏感部分 
 
在評估範圍內，我們已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的技術備忘錄所定的準則找出

具代表性的感應強地方。工程地盤附近沒有可能受擬議工程項目影響的計劃中的感應

強地方。 
 
 

3.3. 周圍環境中影響本工程的主要項目 
 
周圍環境沒有影響本工程的主要項目。 
 

4. 可能對環境造成的影響 

4.1 施工期間可能造成的環境影響 

4.1.1 灰塵 
建議的工程項目包括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建設高級示範處理裝置及相關設施、從石湖

墟污水處理廠鋪設臨時再生水配水管至用者的處所，以及在用者處所作出所需的管道

接駁改動工程。我們預期在工程項目的建造期間，主要的潛在空氣質素影響只會來自

一般建造活動所產生的灰塵。  

 
4.1.2 噪音 

本工程項目涉及的建造工作，包括挖掘工程及一般機電設備的安裝工作。在建造階段

的噪音來源與使用傳統的建造機器及設備相關。   

 
4.1.3 水質 

工程項目對水質的影響會來自工地徑流和建造活動所產生的廢水。鑑於工程規模小，

預計在建造期內對水質不會有重大影響。 

在工程建造期內，會遵行水務署有關在用者處所範圍內工作的規定。 

 
4.1.4 對廢物管理的影響 

高級的示範處理廠和相關設施會建於地面。預計會進行一些挖掘工程，以鋪設臨時的

再生水配水管。不過，由於大部分水管將會建於地面，挖出物料的數量會很少。 

 
4.1.5 生態 

高級的示範處理廠和相關設施全部會設於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範圍內，而臨時的再生

水配水管會沿現有的行人徑 / 道路鋪設。在試驗處理廠的用地內或相關配水網絡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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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內，並無找到具生態價值的動植物及相關棲息地。因此，預計建議計劃不會對生態

造成不良的影響。 

 
 4.1.6 景觀及視覺影響 

試行的高級示範處理廠和相關設施全部會設於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範圍內，在西北一

角面積約為 150 平方米的空地上建造，而配水管會沿現有的行人徑 / 道路鋪設。由於
處理廠的規模小，又屬臨時性質，景觀和視覺影響會很小，並且只短暫影響局部範

圍。預計進行有關工程無須砍伐樹木。 

4.2 運作期內可能引起的環境影響 

4.2.1 天然資源 
現時，用者處所的廁所是用食水沖廁。根據是項計劃利用再生水作沖廁用途，可減少

選定用者處所對淡水沖廁的需求。此外，餘下的再生水會在選定用者處所作園林灌溉

或供水飾設施使用。預計建議計劃運作後，每日可節省淡水用量約 150立方米。 

4.2.2 空氣質素 
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經過二級處理的污水，會在建議地點由高級處理廠進行處理前的

程序 (微粒過濾)、薄膜過濾 (超微過濾) 及消毒 (加氯)。處理系統靠電力操作，理應不

會在進行三級處理時排放空氣污染物。加氯過程所發出的氣味輕微，影響不大。 

4.2.2.1 由鄰近的上水屠房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所引致的氣味累積影響 

 需要與本工程項目一併考慮的鄰近氣味來源，主要包括現有的上水屠房及石湖墟污水

處理廠本身。就上水屠房所釋放氣味會對鄰近造成什麼影響而言，ECEL 已於 1995 年

進行了一項上水屠房附加環境影響評估研究（附加環境影響評估）。報告表明，屠宰

過程的副產物，特別是在臨時養殖欄、運輸帶、卸載區域內的脫毛和血液處理、牲畜

和所排出的廢物、污水處理過程產物和容易腐化的有機物（肥料）都是潛在的氣味來

源。實施了附加環境影響評估建議的紓緩措施（譬如噴水和氣味洗刷）後，

於確定的「空氣污染感應強的地方」的氣味濃度預計會在 0.609 - 2.46 個氣味

單位的範圍內。 

 就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本身所釋放氣味會對鄰近造成什麼影響而言，從該廠於2005年所

作的擴建工程項目簡介可見，在採取適當的紓減氣味措施後（即遮蓋入水口螺絲泵

房、除砂槽、水槽、初級沉澱池的圍堰區和污泥貯存缸；在入水口螺絲泵房和污泥貯

存缸設置除臭器），工程項目落成後的累積影響將符合《環境影響評估程序的技術備

忘錄》所訂的氣味準則。 

 

 綜合而言，由於上水屠房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本身與本高級處理設施所釋放的氣味性

質是非常不同的，直接地考慮它們的氣味累積影響是不適當的。再者，由於在上水屠

房及石湖墟污水處理廠實施有關的紓緩措施，預期包括本工程項目在內的整體環境，

不會有任何顯著的氣味影響。 
 

4.2.3 噪音 
再生水設施的水泵乃是工程項目運作期間的主要噪音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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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4 水質 
試行的高級示範處理廠所製造的再生水 

再生水計劃會使用經石湖墟污水處理廠處理的污水。擬建的高級處理廠會裝設主機

組，進行包括微粒過濾、超微過濾和加氯消毒的處理程序。再生水會經過處理，以符

合下文附表 2 所列的標準 (根據美國環保局《市區再用資源指引》 (Guideline for 
Urban Reuse) 制訂)： 

附表 2 
 供家居沖廁、無限制灌溉和水飾設施用的再生水建議標準 

 水質參數 建議標準 

酸鹼值 6.0 – 8.0 

生物需氧量 5 (毫克 / 升) < 10 

混濁度 (NTU) < 21 

每 100毫升的大腸桿菌含量 不可探測 2,3 

殘餘氯 (毫克 / 升) > 14 
註釋 (參考美國環保局指引) 
1 污水在消毒前應符合建議的混濁度上限，而平均混濁度應以 24 小時計算。混濁度在任何時間都不得超
過 5 NTU。 

2 建議的大腸桿菌上限是最近 7 天進行的細菌分析結果的中位數值。分析時可用薄膜過濾法或發酵管技
術。 

3   所有樣本每 100毫升的大腸桿菌數目不得超過14。 
4  接觸至少 30分鐘後的殘餘氯總量。 
 
把再生水用作沖廁水的影響 
 
再生水將用於家居沖廁。從下表可見，本計劃製造的再生水，水質較水務署建議現時

用於沖廁的海水更佳。 

 

水質參數 
本港用作沖廁 
的海水 

建議標準 

酸鹼值 不適用 6.0 – 8.0 

生物需氧量 5  
(毫克 / 升) 

< 10 < 10 

混濁度(NTU) < 2 < 2 
每 100 毫升的
大腸桿菌含量 

< 1 000 不可探測 

殘餘氯 
(毫克 / 升) 

不適用 > 1 

 
 
把再生水用於灌溉的影響 
 
除了用於沖廁外，再生水或會在一些選定用者處所用於灌溉及水飾設施，並排放入內

陸水域。儘管再生水具高質量 (即使在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經過二級處理的污水已符合
《水污染管制條例》的規定，可排進內陸水域)，但仍會向監督申請污水排放牌照，以
確保再生水排入大海屬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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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於以上所述，計劃運作期間對水質不會有重大影響。 

 

4.2.5 廢物 
預期計劃運作不會增加廢物量。 

4.2.6 生態 
計劃運作期間預計不會對生態造成影響。 

4.2.7 健康與生 
沖廁是再生水一般的非飲用用途，用者不會與再生水有直接接觸。因此，對人類健康

和生的影響微乎其微。 

至於把再生水用於無限制灌溉或水飾設施，則有機會與人直接接觸，對人類健康和

生有影響。 

4.2.8 危險 

加氯過程須使用次氯酸鈉，預計會使用濃度為 11%至 15%的次氯酸鈉溶液，為每公升
的廢水加入 1.0毫克的殘餘氯。 

4.2.9 景觀及視覺影響 

試行的高級示範處理廠和相關設施全部會設於石湖墟污水處理廠的範圍內，在西北一

角的空地上建造，而處理廠的配水管會沿現有的行人徑 / 道路鋪設。由於處理廠的規
模小，又屬臨時性質，景觀和視覺影響會很小，並且只短暫影響局部範圍。 

5. 包括在設計內的環保措施和其他環境影響 

5.1 建造期內的環保措施 

5.1.1 塵埃 
如採取適當的紓緩措施，建造工程引起的塵埃問題相信很輕微。只要採用適當的作業

方法，例如定期灑水和提供車輪清洗設施，揚塵問題便可減至最小。合約文件會訂有

這方面的條款。 

5.1.2 噪音 
本工程項目的建造活動包括挖掘和一般的機電安裝工程。建造期間的噪音會源自使用

傳統的建築工程裝置和設備，但預計噪音影響只屬輕微。儘管如此，建造合約會訂有

條款，規定承建商遵行《噪音管制條例》、根據《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發出的技術備

忘錄及其他有關法例，以確保建造期內噪音水平控制在可接受限度之內。 

5.1.3 水質 
預計在挖掘工程進行期間，水質只會受到非常輕微的影響。承建商必須按情況所需，

在工地提供淤泥清除設施，去除泥沙後才把廢水排放入附近的雨水渠。承建商必須在

挖掘工程動工前在地盤提供這類淤泥清除設施。有關評估必須根據專業人士環保事務

諮詢委員會專業守則第 1/94號「建築地盤排水」來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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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 對廢物管理的影響 
由於要建造臨時再生水配水管，因此會進行挖掘工程。不過，大部分水管相信會建於

地面，挖出的物料量會很少。儘管如此，合約文件會訂有條款，規定承建商必須遵行

《廢物管制條例》和有關附屬規例。 

 

 

5.1.5 景觀及視覺影響 

由於工程規模小，預計建造期內不會有重大的景觀及視覺影響。 

5.2 營運期內的環保措施 

5.2.1 空氣質素 

氯化池會密封，以防氣味外洩。由於各項設施距離感應強的地方約 400 至 600 米 (見
附表 3)，預計工程項目營運期內感應強的地方不會受氣味滋擾。 

 

5.2.2 噪音 
再生水系統的水泵會設在密封範圍內，以隔絕系統運作的噪音。此外，再生水系統會

配備滅音通風系統，在污水再用設施的入風口和排放口安裝滅音器，以進一步減低噪

音。由於各項設施距離感應強的地方約 400 至 600 米 (見附表 3)，在採取了上述紓緩
措施後，預計工程項目營運期內不會有重大的噪音影響。 

5.2.3 健康與生 

為盡量減低社會對使用再生水可能出現公共生問題的疑慮，本署會採取以下嚴格的

管制措施： 

a) 將污水輸送往選定的用者前，為確保沒有細菌污染，我們會將再生水進一步加氯處
理。接觸時間為每次約 30 分鐘及使用次氯酸納的氯氣投配系統，會成為污水循環
再用系統的一部分。使用建議的加氯系統，會令殘餘氯的總含量高於或相等於每公

升 1.0 毫克，是美國環境保護局在污水再用的配水系統中，為減少氣味、黏液及細
菌增長而建議採納的水平。 

b) 為避免再生水與食水之間交匯錯駁，我們會以色粉測試來確定沖廁水的來源。此
外，再生水管道的顏色應有別於主水管，以分辨兩種水源。舉例說，再生水管道可

用紫色代表。色粉測試須定期進行，以確保在任何時間均不會出現交匯錯駁的情

況。 

c) 為評估高級示範處理廠的表現及確保再生水一直保持高質素，工作人員會在整個營
運期間實施一個全面的監測計劃。在進行高級處理以妥善改良水質前後，他們會將

再生水的樣本送往化驗所分析。在處理再生水的整個過程中，由輸入高級處理設

施，到每一個核心處理步驟 (即微粒過濾、超微過濾及加氯)，直至輸送至用者處
所，工作人員均會監察再生水的水質。為全面了解再生水的水質，工作人員不但會

對各重要參數進行例行監測 (見附表 1)，亦會視乎需要以其他標準詳細驗測顏色、
氣味、氨態氮、懸浮固體總量、總有機碳量、溶解氧含量、合成洗滌劑、隱孢子

蟲、賈第鞭毛蟲及噬菌體 / 病毒等。待聘用顧問後，便可編定整個抽樣及分析程序
時間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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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為盡量避免飲用再生水，我們會提供「再生水 – 切勿飲用」的標誌，以及盡量減少
再生水霧化。若以噴灑形式使用再生水灌溉，須採取適當預防措施，避免市民直接

接觸噴霧。方法之一是在特定時間內使用噴灑器，例如：只在晚上使用。又可以在

操作期間隔開 / 拒絕市民進入噴灑範圍。使用噴灑器灌溉的位置須遠離冷氣機、風
扇抽氣點及預備食物區域。待徵詢所有利益相關者的意見後，本署便會訂定詳盡指

引。 

e) 為應付高級處理廠可能出現的故障及再生水供應短缺，我們會有一個後備系統供應
食水。 

 

5.2.4 危險 
次氯酸納溶液是屬於第四類危險品的有毒物質。該種溶液可以液態運往石湖墟污水處

理廠，貯存於玻璃纖維或膠邊鋼製容器內。消防處對大量貯存該類物質有所限制，因

此必須依照規定處理。不過，在建議的再生水系統內使用次氯酸加氯，不會使該系統

構成「潛在危險裝置」，而預計示範計劃亦不產生危險。 

上述化學品會貯存於指定地點，並保持合理的存量，不會超出《危險品條例》(第 295
章) 及其附屬規例規定的可豁免數量。 

5.2.5 景觀及視覺影響 

 試驗計劃中的高級處理設施與最接近的感應強地方相距甚遠，而計劃的規模亦不大，

因此在景觀及視覺方面不應構成影響。 

6. 潛在環境影響及紓緩措施概要 
下表撮述本計劃的潛在環境影響，以及會納入設計及建造合約中的建議紓緩措施。 

 

工程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 工程項目簡

介中的章節

輕微塵埃滋擾 由合約細則規限。 4.1.1 & 
5.1.1 

輕微噪音滋擾 由合約細則規限。 4.1.2 & 
5.1.2 

輕微水質影響 由合約細則規限。 4.1.3 & 
5.1.3 

輕微廢物影響 由合約細則規限。 4.1.4 & 
5.1.4 

生態 無負面影響，因此無需採取紓緩措施。 4.1.5 

建造階段 

景觀及視覺 只會有輕微負面影響，因此無需採取紓

緩措施。 
4.1.6 & 
5.1.5 

對天然資源的

影響 無負面影響，因此無需採取紓緩措施。 4.2.1 

空氣質素 圍封氯化池，以防止氣味擴散。 4.2.2 & 
5.2.1 

營運階段 

輕微噪音影響 圍封水泵及使用靜音通風系統。 4.2.3 & 
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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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階段 潛在環境影響 紓緩措施 工程項目簡

介中的章節

對內陸水質的

影響 無需採取紓緩措施。 4.2.4 

廢物產生的影

響 無負面影響，因此無需採取紓緩措施。 4.2.5 

對生態的影響 無負面影響，因此無需採取紓緩措施。 4.2.6 

對健康及生

的影響 

在再生水供應系統內加氯，以防止細菌

生長。 
色粉測試及以顏色辨別再生水的喉管，

以防止錯駁食水系統。 

抽取樣本及化驗分析，以確保水質達

標。 

提供後備食水供應，以應付高級處理廠

故障或再生水供應不足。 
於特定時間噴灑、圍封 / 禁止市民在噴
灑期間進入灑水區。 

4.2.7 & 
5.2.3(a), (b) 
(c), (d) 及 
(e) 

危險 化學品存放於符合《危險品條例》(第
295章) 及其附屬規例指定的地點。 

4.2.8 & 
5.2.4 

景觀及視覺 只會有輕微負面影響，因此無需採取紓

緩措施。 
4.2.9 & 
5.1.5 

 

設計及建造合約中會加入紓緩措施。若能妥善執行，預計在示範計劃的建造及營運期

間，不會出現不能克服的環境問題。 

概括而言，使用再生水可減輕排放污水對環境構成的負擔，亦可減少對原水的需求，

而原水是稀有的天然資源，應盡量珍惜保存。 

 

- 完 - 

 




